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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国际视点

编者按 《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国际银行业

的监管标杆，20世纪末，全球有超过130个国家

采纳了这一“神圣公约”。尽管《巴塞尔协议》已

有了初版和加强版，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国

际社会及监管机构认识到，银行资本监管国际

规则还是存在一系列重大缺陷，《巴塞尔协议

Ⅲ》因此产生。《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引发了国

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它的实施还将

影响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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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日前批
准了国内银行业执行巴塞尔 III 资本规定，
承诺将制定新规定严格监管华尔街的大型
金融机构，同时保护小银行免受这项新规
的严重冲击。新的计划显示出美联储迫使
大银行缩减规模、降低业务复杂性的决心。

新规定关键因素是，所有银行

不分大小都要遵守
新规定包括要求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

的最低要求从 2%提高到 7%，其中，核心一
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最低要求
将从现在的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
率将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从 4%提升至 6%。
巴塞尔协议 III 引入了 2.5%的资本留存缓
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
权益组成。一旦银行的资本留存缓冲比率
达不到该要求，监管机构将限制银行拍卖、
回购股份和分发红利。这一机制可防止一
些银行在资本头寸恶化时也肆意发放奖金
和高红利，从而将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资本
边际，使银行有更大的余地来应对经济衰退
期的困难。

在杠杆率问题上，美联储坚持了 4%的
普通股权资产杠杆率。但大银行因为资产
负债表项目被添加到资产里，则将不得不
在此之上增加 3%的杠杆率。大型银行新
规定的过渡期虽然从明年开始，但他们不
需要马上完全符合规定，直至 2019 年。但
有些新的要求则需要尽快落实，2015 年 1
月 1 日前，银行将不得不把新的风险加权
资产计算考虑进资产风险中。

新规定的最终版本对大型银行

机构的要求比他们最初预想的更为严

格，但对许多中小银行还是网开一面

和美联储一起提出巴塞尔规则的另外
两家美国银行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金
融局(OCC)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也必须批准该协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
示，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未来还将采取更多
行动让那些规模最大、在国际上最活跃的银
行变得“更加健康”。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针对大型银行的
新规体现了美联储新的思路，即向外界表

明，监管机构打算如何应对一直以来对其
未采取足够措施限制“大到不能倒”的银行
的批评。美联储放弃了一项针对抵押贷款
的风险管理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损害小
型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对许多中小银行
网开一面。许多银行还可以自主选择是否
遵守在计算资本时计入某些类型债务盈亏
情况的规定，因为这一规定可能会导致资
本计算受到债券市场波动的影响。虽然地
区银行和小型银行获得了政策上照顾，但
是对于所有银行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
标准、提高危机时期抗风险能力的规定，这
些中小银行也必须执行。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尤其关注是

否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进而减少对

短期融资的依赖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实施多项监管
措施避免金融危机重演，但是最近数月仍
然饱受各方批评，许多人士批评已经采取
的措施远远不够。据记者了解，除了提高
杠杆率外，美国监管部门还将在未来数月

内提议银行把长期债务减少到最低限度，
执行国际上达成的附加费规定，并且考虑
是否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进而减少对短期
融资的依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尤其关注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短期融资市场变化无
常造成的隐患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希望大银行最
终缩小规模，简化架构，美联储并不打算对
银行规模设置硬性规定，而是倾向于采取
措施让成为大银行的成本更加高昂，催生
其经济上的动力，使其愿意降低自身对整
体经济构成的风险。监管机构新推出的相
关规定不会对大型银行产生特别巨大的负
面冲击，因为在总资产超过 100 亿美元的
银行中，已有 95%达到了美联储一级普通
股权资本充足率 7%的最低要求，总资本缺
口仅为 25亿美元。

目前，美联储已经逐步加大了美国银行
资本持有量，按照刚通过的规定，美国银行
资本最低持有量要高于巴塞尔协议III设定
的标准。据美联储称，大多数的银行都已经
遵守规定，但仍有大约100家银行需要筹集
约45亿美元至2019年达到规定要求。

美国勒紧金融监管绳索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巴塞尔协议 III 推出的背景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后，欧美国家对危机的集体反思。基本共识是，欧美金

融业的发展过程中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不足，客观上造成

欧美金融业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偏离，“必须纠

偏”已经形成各方共识。尽管各方认为，巴塞尔协议 III

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仍需配合以其他

“一揽子不同的措施”来加强降低风险的效果。

去年，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因穆迪下调评级直接导

致其难以在债务市场融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不得不向

法国政府求援。对此，业内认为推动该银行走向破产边

缘的另一推手就是巴塞尔协议 III。因为根据巴塞尔协

议 III 的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平均

水平将提升至 7%。同时对银行业压力测试、流动性市场

风险和杠杆比率都给予了更为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

显然，法国不动产银行作为不向普通储户吸储，而仅

仅依靠债务市场获得资金的银行，评级公司的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使其在资金方面出现流动性困境。而受到巴塞

尔协议 III 给银行业带来冲击的绝不是法国不动产信贷

银行一家。根据此间媒体的一份报道披露，为满足巴塞

尔协议 III要求，尽管全球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 2012 年

都有所提高，但资金缺口仍然高达2000亿欧元以上。

此间分析人士就此认为，巴塞尔协议III中关于提高商

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其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的——降

低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欧美金融业缓慢企稳但隐忧仍存

的大背景下，一旦商业银行遭受损失，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

产利益可以优先得到银行自有资本的保护。但风险同样不

可忽视——虽然这种监管举措用意良好，但会永久性提高融

资成本，压缩利润空间，降低收益和股权回报，并加重了银行

压缩资产规模的压力。分析称，在欧洲经济高达80%的运行

资金需要靠银行业提供的情况下，为满足巴塞尔协议III要

求，银行业可能需要将资产规模缩小数亿欧元。

不得不承认，巴塞尔协议 III 对银行业的监管措施是

“史上最严”。面对如此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法国银行

业是否能够经受住巴塞尔协议 III 的考验？想破解这个

问题，就不得不从法国的经济现状谈起。此间分析认为，

当前法国经济疲软不振，短期内难有起色。政府效能低

下，接二连三推出的经济提振措施都是画饼充饥，口惠而

实不至。加之法国自身也正在经历本国银行业调整，且

寻求改革出路未果。以上种种都为法国执行巴塞尔协议

III后的效果打上大大的问号。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日前表示，鉴

于法国国内经济放缓，以及近期监管改革带来的负担，法

国银行业风险正在加大，银行业收入面临下行风险。在

今年第一季度，尽管法国巴黎银行股票有上升表现，但深

谙市场内情人士透露，这主要得益于该银行在第一季度

的一项旗下资产的出卖交易。此外，标普确认法国巴黎

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以及法国进出口银行的母公司

BPCE 银行的信用评级的负面评级展望。声明称，法国

银行业从国内市场及总体活动中获取收入的能力出现结

构性下降。同时，法国过去两年通过的一些国内改革措

施，加重银行业的行政负担，经营环境更加压抑。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这些现状，法国银行业并非坐以

待毙。特别是 2011 年夏天后，法国银行业曾集体紧急采

取行动，减少负债，清理亏损业务和资产，并提高资本比

率，谨慎管理流动性。特别是在如何应对巴塞尔协议 III

中最为重要的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环节上，

法国银行业在行动。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法国巴黎银

行和农业信贷银行公布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0%和 9.6%，远高于巴塞尔协议 III 的要求。法国兴业银

行也暗示其 8.7%的资本比率会在今年底前升至 9.5%。

法国三大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正在加强是不争的事实。

分析认为，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提升银行业收入水平

之间的平衡问题对执行巴塞尔协议 III 的商业银行来说

最为重要。巴塞尔协议 III 可以算得上提高银行业抗风

险能力的良药，尽管苦口良药往往难以下咽。

良药苦口

忍痛下咽
□ 胡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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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博峰

7 月 1 日，欧盟公布了与《巴塞尔协议
III》相 匹 配 的 新 银 行 业 法 规 ，并 宣 布 从
2014 年 1 月起正式实施。欧盟的新银行
业法规提出更为严格的银行业资本金标准
要求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限制银
行员工的奖金，并且对流动性和杠杆比例
等提出了新的法规监管要求。欧盟有关官
员表示，欧盟对现行银行业法规进行修订
并公布新银行业法规就是为让欧盟有关法
规与 20 国集团于 2010 年达成的国际协议
和《巴塞尔协议 III》保持一致。

新法规“高”标准“严”要求

为满足《巴塞尔协议 III》的要求，欧盟
已经给 8300 多家银行提出了更为严格的
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欧盟实施新银行业法
规意味着欧盟成员国银行将需要额外准备
上万亿欧元的资本金以满足资本金充足的
要求。为此，欧盟成员国银行将被迫出售
股份和资产，或控制分红与奖金发放。

总的看来，欧盟新银行业法规的主要内
容包括：一是提高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规
定银行和投资机构在2014年年底前必须将
一级资本充足率（即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
产总额的比例）由目前的2%提高到4.5%,一
级和二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不变。二是
在经历一年的观察期后从2015年起对欧盟
银行和投资机构实施流动性要求，流动性覆

盖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 30 日的
资金净流出量之比，简称 LCR）将分阶段逐
步提高，到 2015 年提高到 60%，到 2018 年
再提高到 100%。欧盟银行监管局将于
2016年对欧盟银行业流动性覆盖率情况进
行审查，以确定是否要推迟流动性覆盖率到
2018 年达到 100%的目标期限。三是提高
银行一级资本金标准要求。新法规提出的
界定银行一级资本金的标准高达14项，基本
与《巴塞尔协议 III》的规定相同。四是对不
同的金融机构将实施不同的杠杆比率（即资
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从
2018 年起实施杠杆比率。为此，欧盟银行
和投资机构必须从 2015年 1月 1日起公布
各自的杠杆比率。五是严格限制银行员工
的奖金总额。要求欧盟金融机构加强银行
公开信息披露，从2014年1月1日起必须公
开各自的雇员数量和更为详尽的银行净收
入。限薪措施规定，银行员工的奖金最高不
得超过固定工资。但如果能组织起有超过
50%股份的法定股东参加投票，并且其中
66%的股东同意的话，或不组织投票但有
75%的股东表示同意的话，奖金最高可以达
到工资的两倍。该限薪措施也适用于在欧
盟设立分支的海外银行。

敦促美国同步实施

欧债危机暴露了欧盟银行业存在的两大

问题：银行从事风险较高的信贷业务和欧盟
金融系统的监管不足。欧盟希望通过实施

《巴塞尔协议III》来整顿欧盟银行业，以强化
银行资本金充足率要求和抑制银行业的过度
投机行为。因此，同美国相比，欧盟在实施

《巴塞尔协议III》方面相对是比较积极的。
欧盟一直都希望与美国同步执行《巴

塞尔协议 III》。据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
内部市场与服务业事务的委员巴尼尔一直
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全球标准。就在美国监管机构去年 11
月宣布无限期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
时，欧盟有关方面负责人曾致信美联储主
席伯南克，对美国推迟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表达担忧。巴尼尔表示，美国必须尊重

《巴塞尔协议 III》，应该像欧盟这样于 2014
年初执行《巴塞尔协议 III》提出的银行资
本规定。美国、巴西和俄罗斯应该执行大
家共同商定的《巴塞尔协议 III》提出的银
行资本规定，因为这是实现世界金融稳定
的必备条件。巴尼尔于 2 月 15 日透露，欧
盟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尽快落实《巴塞
尔协议 III》全球银行资本规定。

强硬面对内部分歧

其 实 ，欧 盟 成 员 国 在 与《巴 塞 尔 协
议 III》相 关 的 新 银 行 业 法 规 内 容 方 面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分 歧 ，经 过 多 次 讨 论 最

终 仍 未 能 达 成 共 识 。 欧 盟 新 银 行 业 法
规 只 是 在 多 数 票 同 意 的 情 况 下 得 以 通
过的。

欧盟内部在成员国是否有权要求本
国银行提高资本金充足率、这样做是否需
要得到欧盟委员会批准、如何限制银行员
工的奖金以及是否允许成员国银行业的
流动性适用不同标准等问题上存在着较
大分歧。为保护本国银行业免遭竞争压
力，德国和法国试图弱化新银行业法规的
相关规定。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成员国
认为，成员国的银行业出了问题，往往都
是由成员国的纳税人来埋单，因此成员国
自己有权要求本国银行提高资本金充足
率而不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批准。但
是，以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为代表的部分成
员国则提出，如果某个成员国单方面提高
资本金充足率，必将影响其他成员国的经
济。据报道，英国在欧盟有关新银行业法
规的投票中就投了反对票。不过，巴尼尔
表示，欧盟将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同时
这一资本监管措施的实施将不会受到各
种外界压力的干扰。

不过，欧盟积极推进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同样也是为了深化欧洲经济与货币联
盟。欧盟新银行业法规加强了欧洲银行管
理局的职权，使欧洲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
变得更加容易，这是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
迈出的第一步。

欧盟力排众议实施新规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
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
年7月在瑞士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
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该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
率标准，有效地遏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至此，
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
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02年10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
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
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
响。2006年新协议正式实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金融监管成为国际社会
的共识。《巴塞尔协议III》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在短短一
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在当年的G20峰会上获得
正式批准实施。

由于各方对草案内容有不同看法，《巴塞尔协议III》几经波
折，终于2013年1月6日发布其最新规定。根据协议要求,商业
银行必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但新规
定放宽了对高流动性资产的定义和实施时间，相关规则远不如预
期严厉，且将全面实施时间延长了4年至2019年。 (边 辑）

何谓《巴塞尔协议III》

链 接

本版编辑 于建东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 颖


